附件：

黑龙江省直播电商合规指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督促和引导直播电商各方参与主体合规经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行业有序竞争创新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法规，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在黑龙江省内从事直播电商活动的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等主体。

本指引所称直播电商，是指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以视频直播、音频直播或者多种直播相结合等形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本指引所称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是指在直播电商活动中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按照《电子商务法》规定履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

　　本指引所称直播间运营者，是指在直播电商平台上注册账号或者通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开设直播间从事直播电商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际运营他人直播间的，也应当依照本指引规定履行直播间运营者的相应义务。
　　本指引所称直播营销人员，是指在直播电商活动中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商品或者服务宣传、推介活动的自然人。
　　本指引所称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是指为直播营销人员从事直播电商活动提供策划、运营、经纪、培训和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机构。
第三条 从事直播电商活动，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遵守商业道德，不得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合规要求

第四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加强直播营销生态管理，依法履行平台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平台规则，加强平台内直播电商活动的监督管理。积极履行入驻登记核验义务，依法对申请开通商品或者服务推广功能的直播间运营者提供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信息进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积极采取技术措施进行核验，压实平台内经营者质量主体责任。
　　直播间运营者的上述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更新信息，并向平台报备。 

　　第五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建立健全直播电商活动服务协议与行为规范，明确开通和关闭商品或者服务分享功能、商品服务质量、商业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持续公示服务协议与行为规范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第六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直播电商商品和服务准入机制，制定平台禁止、限制营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目录，明确禁止、限制营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事项，采取有效手段督促直播间运营者按照目录要求规范开展营销活动。应当督促直播间运营者，在开展直播电商前对营销的商品进行查验。

第七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直播电商信息检查巡查制度。发现直播间运营者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应当及时向平台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网信部门报告，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第八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对相关主体及时采取警示、限制功能、限制流量、暂停直播、限期停播、关闭账号、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列入黑名单等处置措施。

　　第九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处理结果的公示机制，对直播间运营者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采取处置措施的，以适当方式公示处置结果。

第十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直播电商信息及历史直播公示信息，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可用性。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或服务特性，制定营销信息及历史直播公示信息保存规则，对网络交易活动的直播视频保存时间自直播结束之日起不少于三年。

　  第十一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和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公开投诉举报途径，及时妥善处理消费者对违法违规营销行为的投诉举报。

　　第十二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直播间运营者信用管理体系，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对违法违规的直播间运营者实施信用惩戒，强化合规守信意识。信用评价机制应当以适当方式公示。 

第十三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加强对直播间运营者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建立完善行为管控机制，引导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和直播营销人员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职业道德。

第十四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针对直播电商领域虚假宣传、低俗“擦边”、AI仿冒公众人物、打着“特供”旗号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传播违禁商品售卖信息和私域直播诱骗老年人消费等问题，持续开展集中整治。
第十五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进一步加强直播电商信息内容管理，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提升违法违规内容发现力处置力，增强自我管理意识和自我管理水平，不断净化直播电商生态。

　　第十六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文件规定的其他相关义务。

第三章 直播电商从业人员合规要求

第十七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应当自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规范从业行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的虚拟形象及内容，参照本合规要求。

　　第十八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以及根据与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书面协议应当履行相应责任的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应当维护积极健康的直播环境，对直播封面、直播标题、直播内容等开展直播活动所发布的内容或信息负责。

第十九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应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不得违反公序良俗或者制造社会舆论等开展商业营销。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健康格调品位，自觉反对违法失德、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拜金主义、食物浪费、泛娱乐化等不良现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不得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传播低俗内容。故意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编造黑话烂梗，使用污言秽语、粗鄙表达，以打擦边球、使用暗语等方式传播软色情、性暗示等低俗媚俗内容。

（二）宣扬不良价值导向。编造话语体系，宣扬“躺平摆烂”“颓废厌世”“炫富拜金”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思想，鼓吹极端偏激情绪，调侃戏谑主流价值，制造贩卖焦虑。

（三）打造审丑不良人设。打造恶搞浮夸、装疯卖傻、以丑为美、自我矮化等违背公序良俗的人设，恶意营销“前科人员”“黑社会”等身份，挑战公众认知底线。

（四）传播不实信息。杜撰经历、仿冒身份，传播伪科普、伪史学等伪知识，虚构夸大产品、服务效果，未作标注编造剧情、摆拍演绎，混淆视听。

（五）歪曲解读政策和公共事件。断章取义、对立解读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法规，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拼凑剪辑歪曲公共事件原因、细节、进展，发起所谓民意投票调查等，操纵或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

（六）鼓动群体对立。不当关联地域、民族、性别、职业等信息，标签化、污名化炒作社会热点事件，挑动网民互撕谩骂、拉踩引战，制造社会矛盾对立。

（七）随意开盒挂人。在网上发布或传播他人姓名、照片、身份证号、行踪轨迹、住所等隐私信息，或组织煽动网民发布贬低歧视、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违法和不良信息，引发网络暴力。

（八）组织约架论战。因个人争端和利益冲突等原因，策划或组织网上论战骂战、线下约架，攻击竞争对手，挑起网络戾气，占用公共资源。

（九）征集负面线索。以“代理维权举报”等名义，公开征集涉地方、企业、单位、他人负面信息或商业秘密，用于抹黑攻击、敲诈勒索。

（十）号召粉丝聚集。鼓励网民打卡未开发区域、交通要道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诱导粉丝前往与社会热点事件相关的区域地点，干扰公共秩序，影响他人正常生活。

（十一）实施利益要挟。以在网上曝光他人为要挟，要求给予特殊服务、“优惠免单”等优待，或在公共场合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

（十二）开展无资质运营。未经许可或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从事荐股投资、医疗售药、职业中介、新闻采访、讲经传教等需要特定资质的活动，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

（十三）隐蔽从事黑灰产。操作利用矩阵账号，将网民引流到群组等环节，发布极端言论，或从事赌博、诈骗、水军、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以及根据与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书面协议应当履行相应责任的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应对营销的商品进行查验，向消费者明示真实、准确、完整的产品信息，不得通过直播提供或宣传以下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禁止网络交易、禁止商业宣传的商品或服务：

　　（一）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商品和失效、变质的商品；

　　（二）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商品或服务；

　　（三）无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无中文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的商品（跨境商品依有关规定执行）；

　　（四）依法应当取得许可、备案或者强制性认证而未取得的商品；

　　（五）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商品或服务；

　　（六）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商品或服务，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商品或服务；

　　（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中的药品；

　　（九）烟草制品（含电子烟）、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网上交易的商品或服务；

　　（十）处方药、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乳的婴儿乳制品、饮料和其他食品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的商品或服务；

　　（十一）其他禁止交易的商品或服务。

　　第二十一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以及根据与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书面协议应当履行相应责任的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在直播中发布商业广告，应按规定严格审核把关，符合以下要求：

　　（一）发布食品、化妆品、生活美容广告，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和服务与药品、医疗器械及医疗服务相混淆的用语；

　　（二）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的，应当遵守《广告法》相关规定，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三）发布酒类广告，不得诱导、怂恿饮酒或者宣传无节制饮酒，不得出现饮酒的动作；

　　（四）发布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不得利用教育机构、受益者等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

　　（五）发布金融、类金融、招商投资广告，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及责任承担作合理提示或警示，不得对未来效果、收益等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

　　（六）发布房地产广告，房源信息应当真实，不得含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不得对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市政条件作误导宣传；

　　（七）发布农作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种养殖等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不得对经济效益作保证性承诺，不得利用科研单位、用户等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

　　（八）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应当明确表示；

　　（九）《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二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以及根据与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书面协议应当履行相应责任的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在选品过程中，应当认真核对商家及商品资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需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需查验相应的许可情况。

　　第二十三条 营销的商品中涉及商标、专利、认证等证书以及他人名义形象的，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以及根据与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书面协议应当履行相应责任的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应当认真核对相关证明和授权材料。

　　第二十四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以及根据与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书面协议应当履行相应责任的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开展促销活动时，促销活动有附加条件或者期限的，应当明确公示条件或者期限。促销活动有限量要求的，应当明示促销商品的具体数量，促销商品售完后，应当即时明示。以抽奖、附赠、积分换购等方式进行促销的，应当如实表示有奖销售信息、赠送物品的品名和数量或者换购的条件，奖品、赠品、换购的商品均应符合质量要求，不得损害消费者权益。

　　采用价格比较方式开展促销活动的，应当明确标示或者通过其他方便消费者认知的方式表明被比较价格和销售价格，被比较价格应当真实准确，不得以“全网最低价”等不实表述误导消费者。

　　第二十五条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等从事直播电商活动，应当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不得对商品或服务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第二十六条 直播间运营者应当以直播场次为单位，在虚拟直播场所以显著方式公示直播电商的商品或者服务名称，以及商品或者服务实际提供者的名称、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

　　第二十七条 直播间运营者应当建立直播商品的质量控制与合规管理机制，强化对直播选品、直播卖点等环节的审核把关。

　　第二十八条 直播间运营者应当建立直播营销人员管理制度，做好直播监控，避免直播营销人员在直播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直播营销人员资质考核评价机制。

　　第二十九条 直播营销人员在直播营销活动中，应当规范自身行为，依法向公众推销商品或服务。

　　（一）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营者为自然人的，应当年满十六周岁；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申请成为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营者的，应当经监护人同意；

　　（二）着装得体、用语文明，不得骚扰、诋毁、谩骂及恐吓他人，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三）宣传的商品价格、商品名称、产地、生产者信息、性能、重要参数、规格、等级、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应当与商品图文信息一致；

　　（四）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构成广告代言人的，应当履行并承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条 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应当加强对网络主播的教育培训、日常管理和规范引导，提升相关从业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操守，不断引领网络主播群体向上向善，推动直播电商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对网络主播的管理和约束，依法合规提供经纪服务，维护网络主播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直播电商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应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文件规定的其他相关义务。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鼓励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与属地监管部门建立联合应急响应、联防联控等合作机制，主动参与直播电商中的违法违规问题治理。

第三十三条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和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对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的直播电商平台，以及问题突出、顶风作案的直播间和MCN机构，将依法依规从严予以处置处罚，并公开曝光，强化警示震慑。

